
中国发展研究基金会 

交流、培训项目管理办法 

 

 

第一章 总则 

第一条 为了加强和改进中国发展研究基金会（以下简称基

金会）的交流、培训项目工作，更好的实现基金会的宗旨，促进

项目管理工作的科学化、规范化和制度化，特制定《中国发展研

究基金会交流、培训项目管理办法》。 

第二条 基金会的国际交流、培训项目工作应遵循如下主要

原则： 

1、符合“支持政策研究、促进科学决策、服务中国发展”

的宗旨。 

2、有助于扩大基金会在国内国际的影响力。 

3、合理配置内部资源，积极利用外部资源，加强网络建设、

合作和交流。 

4、完善基金会内部项目管理制度。 

 

第二章 项目类型 

第三条 按照重要性、来源的不同，基金会的交流、培训项

目分为： 

1、中心交办项目。指由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交办，或由中



心主办、基金会承办的项目。 

2、研究项目计划的交流、培训活动。指在基金会设立的研

究项目计划的国际研讨、考察、培训等子项目。 

3、基金会自行设立的交流、培训活动。 

4、外单位委托开展的交流、培训活动。 

第四条 备案管理和项目编号。 

以上 1、3、4类交流、培训项目都须列入基金会国际交流部、

培训与公共关系管理部工作计划，并在财务部门进行备案管理，

备案管理需要提交的材料包括：项目立项计划书、协议书文本（包

括委托合同、捐赠合同等），项目最终成果文本及电子材料在办

公室留存。上述交流、培训项目由基金会财务管理部门统一编号，

以便在项目筹资、预算管理、成果管理中使用。 

研究项目计划的交流、培训活动备案管理和项目编号同研究

项目。 

 

第三章 交流、培训项目的立项程序 

第五条 项目的立项程序 

每季度末，按照基金会的工作重点、发展规划和研究项目计

划，由国际交流部和培训与公共关系部门征求各部门意见和建议，

提出下一季度的基金会交流、培训项目工作计划，交秘书长办公

会审核批准。 

秘书长办公会收到项目工作计划后，召集由各部门负责人、



项目负责人共同召开项目立项会。国际交流部和培训与公共关系

部负责人介绍基金会交流、培训项目计划，内容包括项目内容、

项目组织方式、合作方、项目预期成果，项目预期影响，并说明

可能的筹资途径、项目的内部预算、项目的人员配置需求。立项

会重点讨论项目的财务可行性和人员可行性。 

经秘书长办公会讨论通过的项目正式立项，并确定项目团队

和负责人（牵头人）。 

由于突发事件、热点问题或临时需求确定要开展交流、培训

项目的，立项程序可以适当简化，由国际交流部、培训与公共关

系部向秘书长办公会提交项目计划，包括项目内容、预期成果、

影响、预算和筹资方案以及项目人员配置需求，秘书长办公会审

批后方可执行。 

第六条 一般的，基金会的交流、培训项目的立项，可从以

下几个方面来评估。 

符合基金会的宗旨和能力； 

项目的资金来源，以及为基金会开展的交流、培训和研究工

作提供经费支持的可能性； 

为基金会研究项目和其它项目提供研究资料、案例分析、调

研考察、国际研讨与宣传等间接支持。 

有助于拓展基金会的业务，或开发潜在合作伙伴； 

有助于有效扩大基金会的影响力； 

有显著政策影响力； 



项目实施所需的资源。 

第七条 有下列情况的交流、培训项目不能开展： 

违反国家现行法规、政策； 

有悖于公正客观立场，明显谋取不合理、不正当利益； 

委托方背景不清； 

缺乏显著政策意义，与宗旨不符； 

其它基金会规定不能承接的情况。 

 

第五章 交流、培训项目的组织和负责人制 

第八条 项目组组成： 

国际交流项目一般的由国际交流部牵头，培训项目一般由培

训与公共关系部牵头。需要其它部门人员参与的，需在立项期说

明人员需求、明确人员分工和职责，并报秘书长办公会审批通过。 

研究项目计划的交流、培训项目一般的由研究项目的负责人

牵头，或由秘书长办公会指定牵头人。 

第九条 交流、培训项目实行负责人制。项目负责人对项目

负总责，具体职责包括： 

计划项目的整体思路和工作流程，编写项目管理手册； 

组织、协调项目开展、项目管理过程； 

制定项目预算，协助完成项目筹资； 

定期汇报项目的进展和阶段性成果。 

 



第七章 项目过程管理 

第十条 项目负责人应在项目立项后制定项目管理手册和项

目月计划，项目期短的项目须制定项目周计划。项目月（周）计

划须明确工作内容和负责人。项目管理手册、项目月（周）计划

经项目组讨论确定后，报秘书长办公会审批通过执行。 

第十一条 项目负责人每周与部门负责人交流项目执行情况、

遇到的问题和需要的支持，部门负责人汇总各项目的进展，于周

例会上进行交流，并解决问题。 

 

第八章 项目结项 

第十二条 项目结束后，项目负责人召集项目组全体成员召

开项目总结会，总结项目流程，修改项目管理手册，并对项目进

行财务决算。财务部门参与，并对项目决算提出意见。如认为必

要在基金会范围内进行交流，可提出要求，由项目牵头部门组织

总结会。项目总结会须形成文字材料提交秘书长办公会。 

第十三条 项目结束后，项目负责人须向办公室提交项目成

果材料（及电子版）归档备案。 

第十四条 项目因故不能继续，按项目立项时的审批程序提

交项目中止报告，批准后中止。项目因故不能按期完成，要按项

目立项时的审批程序提交项目延期报告，提出延期理由和延长期

内的项目计划，批准后方可延期。 

 



第九章 成果管理和发布 

第十五条 鼓励交流、培训项目结合项目提供项目成果。项

目成果写作要遵守通行的学术规范。引用他人文献、观点等要注

明出处。项目成果署名顺序要反映项目承担者的实际贡献。项目

成果公开发表后，作者享有国家有关法律规定的著作人权益。 

第十六条 项目成果的电子文本和印刷文本采用基金会科研

管理部门统一规定的样式。基金会科研管理部门收到项目成果后，

将其编入基金会科研成果信息库。 

第十七条 项目进行过程中和完成后，应将有价值的成果及

时以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调查研究报告择要》及其专送件、《专

题研究报告》、《调查研究报告》、《调查研究报告专刊》等形式上

报或发表，或通过基金会《研究参考》、《中国发展研究基金会研

究报告》和《研究文稿》对外发布。可以公开发表的成果，经项

目负责人报秘书长办公会批准后可在基金会以外公开发表。 

第十八条 项目成果需要公开出版的，按照项目计划和预算

的情况，以基金会名义出版。若需要基金会提供出版费用，需向

秘书长办公会申请出版费用，秘书长办公会审批通过后可获资助。 

 

第十章 专家资源库 

第十九条 基金会设立专家资源库。专家资源库由基金会科

研管理部门组建和协调管理。各部门应定期推荐相关领域符合条

件的专家人选。 



第二十条 进入基金会专家资源库的专家应符合如下条件： 

具有副高级及以上研究职称； 

在相关领域具有较高学术造诣，了解基本情况和最新进展，

有较高学术声望； 

与基金会有合作经历，对基金会工作认可且支持。  

第二十一条 在基金会交流、培训项目中，需要邀请专家参

与发言、提供背景报告或其他支持的，优先考虑专家资源库的专

家。 

 

第十一章 经费管理 

第二十二条 基金会交流、培训项目经费来源包括： 

各级政府部门的经费资助 

基金会、国际组织等机构的经费资助 

企业的公益性经费资助 

其他途径的经费资助 

第二十三条 基金会项目经费主要资助基金会自主设立的交

流、培训项目。不同类型项目给予不同额度的经费资助，项目金

额由基金会秘书长办公会批准后实施。 

第二十四条 对外单位委托开展的交流、培训项目，基金会

预留 10%的管理费和 5.5%的税。外单位委托开展的交流、培训项

目经费有结余的，扣除人工成本和行政成本后，按一定比例在基

金会、部门和项目组之间分配。 



第二十五条 项目经费的使用，要严格遵守国家和基金会的

有关规定。 

 

第十二章 附则 

第二十六条 本办法经基金会秘书长办公会议通过后执行。 


